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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讀通過條文 
自行檢視具備項目或情形 實際情形說明 

第 23 條 薪資明細 

工資之給付，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

付者外，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，並應提供

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；按件計酬者亦同

。 

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，將發放工資、工

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、工資總額等事項記

入。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。 

 

1. 提供每月薪資單予勞工 

2. 修訂薪資系統：薪資單計算明細

應包含工資總額、平日每小時工

資額、加班時數之金額 （平日

加班、休息日加班）、休假、特

別休假及其他假別（出勤）之金

額，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（例

如：勞保費、健保費、職工福利

金等）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第 24 條 加班費 

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延長工作時間之

工資計算規定 

1. 差勤管理系統之加班費計算方

式是否配合調整並區分正常工

作日、休息日、休假日。 

2. 是否有勞工每月加班逾 46 小時

之情形 

3. 勞工加班是否需事先申請 

4. 勞工延長工作是否為主管指派 

5. 是否限制勞工加班時數 

6. 是否限制勞工加班僅能補休 

7. 是否限制勞工請領加班費時數

或金額 

是□  否□. 

 

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第 34 條 輪班間隔規定 

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。 

1. 輪班班次間隔是否給予至少連

續 11 小時休息時間 

2. 是否以週為單位更換勞工輪班

班次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
第 36 條 一例一休 

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

例假，一日為休息日。 

1. 是否已於每月份開始前，排定例

假日與休息日之日期，並通知勞

工；或指定每週固定之例假及休

息日為星期幾？ 

2. 兩次例假之間，間隔最多 6 個工

作日 

是□  否□ 

 

 

 

是□  否□ 

第 37 條  國定假日刪減 

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1. 國定假日依內政部規定 

2. 國定假日調移是否有經勞工同

意 

3. 勞動節予以放假 1 日 

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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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讀通過條文 
自行檢視具備項目或情形 實際情形說明 

第 38 條  特別休假 
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

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

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1. 特別休假日期由勞工自行排定 

2. 以勞工到職日期計算特別休假

天數 

3. 差勤系統增設滿 6 個月以上未

滿一年的設定 

4. 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，告知勞工

應有的特別休假天數，並讓勞工

可隨時查詢 

5. 契約終止或年度終了時依法折

算應休未休工資 

6. 將特休未休而發給之工資，記載

於工資清冊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
 

 

是□  否□ 

 

是□  否□ 

第 39 條   

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、休息日、第三十七

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

假，工資應由雇主照給。 

1. 休息日工資應照給 

2. 國定假日及排定特別休假日出

勤，予以補休或加發一日工資 

是□  否□ 

是□  否□  
 


